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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案 异 判 的 原 因 及 处 理

吴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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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存在大量的同案异判现象，从何鹏案到许霆案，贵州省“捡球”案到北京市“捡球”案，王海

打假系列案不同级别法院判决相异等等，无不引起社会热议。人们对这些同案异判的现象褒贬不一。笔者欲就具体

案例深入分析同案异判现象，并分析其原因，总结应对措施。

【关键词】同案异判 案例 原因

同案异判是指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法院之间、不同

庭室之间甚至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

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

一、同案异判产生的原因

1. 法律的不完备性与滞后性。同案异判现象在所有

国家都是存在的，特别是成文法国家。

首先，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法律无法做到完全符合

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和人类不断进步的认知。一些

案件尽管与之前的案件相同或者相似，但其依附的法律

事实或者人类思想认识的变化赋予了这些案件一定的时

代印记，而这些特点在法律上的规定是空白的、有待完善

的，这就给法官的裁决带来的困难。

其次，量刑幅度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给予法官过大

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导致裁判尺度宽严相异的后果。例如

1997年以前，我国刑法存在“流氓罪”，法律将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威胁妇女或者其他情节严重的流氓活动同归

为流氓罪。原刑法第 160条规定“对犯流氓罪的处 7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 7年以

上有期徒刑。特别刑法规定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或携带

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

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

直至判处死刑。”由此可知，法律对流氓罪的规定是概括

性的，其刑罚的规定也过于宽泛，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

1997年以前流氓罪的案件显著增加，且这个案件的刑罚

判处差异极大。

再次，法律的修改与完善也是导致同案异判的原因

之一。例如2004年锦江的干流领域特大水污染事故，法院

裁定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相关负责人有期徒刑3
~ 5年；而相似的2009年盐城的水污染案件被判定为是投

放危险物质罪，判处相关责任人有期徒刑11年。两个案件

均涉及企业对水源的污染造成的生产与生活的巨大损

失。但是两者的立法背景有所差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是 1997年刑法的具体规定，它是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

化，环境案件增多的背景下设立的,旨在预防环境污染；而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刑法修正案中新增的规定，在公民法

律意识、环保意识增强的背景下设立的，旨在对那些意污

染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比较而言，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主

观恶意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恶意更强。因此，随

着我国法律的不断修改和细化，法律根据主观意思是过

失还是故意对相似的污染案件分别处以不用的刑法裁

决，是立法者和法官根据我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理、

意识变化的理解所作出的判断，说明我国法律处在一个

不断完善和严密化的发展过程，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必然

导致裁判结果的变化。

2. 民意与媒体舆论对判决结果的影响。虽然法理上

主张司法独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司法并非完全意志上

的独立。很多情况下，民意动摇了司法的独立性，甚至颠

覆了司法的科学与权威。法官会因为其判断与民意相悖

改变判决的结果，甚至脱离了法律规定的框架进行裁判。

典型的例子是许霆案与何鹏案的同案异判。同样是利用

ATM机的故障而实行的金融案件，何鹏以盗窃罪被判无

期徒刑，许霆一审被判无期而二审改判 5年有期徒刑。相

似的案情却导致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是何缘故？“在接受

调查的人中只有不到7%的不会像许霆那样做”，民意成为

律师扭转乾坤的重要砝码，许霆的辩护律师称改判是民

意的胜利。而发生在 5年前的何鹏案，民意的压力对案件

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导致两案结局迥异的原因

之一。

由于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的特点，案件的公开性、透

明性不够，民众对案件的了解往往主要来源于媒体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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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报道。因此媒体舆论对民众的立场具有很强的诱导性，

影响着民意的走向，并最终影响判决结果。2007年 6月的

贵州腾彩荣捡拾高尔夫球案与2010年北京冯书凯等人的

捡球案也极为相似，但法官却做出罪与非罪的两种截然

相反的判决。虽然民意和媒体对于案例一给予了高度的

关注，但其关注的焦点并非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问题，

而是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之外的内容，即关注的是被告

人的弱势地位、高尔夫球场曾经出现的征地风波、农民现

在所处的不利境况。而北京捡球案的当事人并不存在特

殊弱势地位或者地位上的差异、案情也没有贵州捡球案

那么复杂，因此媒体对北京捡球案的报道更贴近法律事

实，没有明显的偏向性，报道的立场较客观中立。由于民

意缺乏完全的理性，在媒体舆论和民意的巨大压力之下，

法官的科学判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最终导致相同或者

相似案件的标准不一，判决结果颇失公平。

3. 法官因素和地缘因素所导致的差异。我国法官队

伍庞大，但法官质量参差不齐，法官的业务素质特别是基

层法院法官的基本素质与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存在一定的

差距。在司法裁量的过程中，某些地区法官以其经历、学

识、素养能力为基础，在道德、利益、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

的驱使下，其所作的裁决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这也

是同案异判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存在巨大差

异，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居民素质水平、经济

结构、民族结构、自然条件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法官在裁

判案件时对这些方面的考虑直接影响了其判断的标准，

进而导致量刑甚至罪与非罪的判决结果的差距。

二、同案异判的处理

1. 完善我国立法。加强我国立法的预测性，科学规划

立法。要根据不断发展的现实，逐步完善立法，减少法律

上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发挥特别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补

充作用，不断弥补法律的缺陷。对于量刑幅度的规定，要

保证量刑规定的预测性，尽可能地细化量刑，规定合理的

刑期标准，使法官在衡量刑期时有明确的依据，科学审定

刑期，增强量刑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同时，要结合我国不

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区别地立法，克服我国地缘、文化习

俗、经济结构的差异对案件的消极影响，权衡这些差异。

在加强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立法的民

主性原则。在立法的全过程，要始终贯彻民主原则，特别

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立法，更要采用多种

形式与途径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听取各个阶层的

利益要求，为立法提供参考。同时也要加强公检法机关、

同级法院和上下级法院间的交流，广泛结合他们在刑侦、

诉讼等方面的经验，使法律的规定更贴近实际，更具合理

性和科学性。

另外，要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确定指导性案例的效

力，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并借鉴国外先进判例体制，建

立和推行符合我国法律特点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克服同案

异判的可行性途径。当“同案不同判”已经出现时，上级法

院不能仅根据媒体报道和部分法院呈报抽取样本作出决

定，需尽可能全地收集同类案件。建立在案件全面收集和

梳理的基础之上，可以考虑引入案例竞争机制，选取更合

理的案件作为指导案例，增强案例对法官判案的积极作

用，使裁判结果更科学、更准确。

2. 民意、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民意依赖于人们对

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民意作用的积极与否是基于人们认

识与理解的理性程度。首先，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

识。积极宣传法律教育，调动积极性，灌输正确的法律思

想，增强人们理性判断，从而保证民意对司法的正面影响

作用。其次，媒体应该发挥对民意的积极引导作用。具体

而言，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应该避免受社会风气和功利心

理的影响，较为客观地报道案件，还原案件事实，从客观

的角度剖析案件的背景与细节，而不是对其不切实际地

夸大，激发民众的负面情绪。另外，司法机关也要时刻保

持清醒，坚定不移地维护司法的独立与权威，在法律的框

架之内参考民意与媒体的反映与意见，不能为了减少或

消除民意、媒体的异议而盲目地顺从民意与媒体的伸张。

要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克服民意、媒体对司法的负

面影响，促进民意、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3. 缩小法官素质差异以及对司法制度的改良。法官

学识、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差异是导致同案异判的重要原

因，因此法官队伍的优化与统一是改变该现象的重要措

施。司法机关在选拔司法人员时尤其要注重其学识、学历

等，以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对司法人员的工

作经历、实践经验的要求要提高，以保证判决结果的合理

性和理性。另外，法官道德修养的培养也不容忽视，树立

其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从而减少法官的徇私舞弊和徇

私枉法等现象，减少法官的主观偏向。

对“同案异判”问题采用“归类拔高”式的监督方法，

即在对发现的“同案异判”案件中属于检察监督对象的案

件进行个案监督的同时，对反复出现的同案异判案件中

表现出的共性问题分类别、分情况地总结归纳，以提高监

督效率、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同时，实行司法公开化，适当

地扩大司法过程的公开，实现案件内容的公开、判决的网

上公布与查询，逐步实现司法机关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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